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青岛兴平热电有限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开发区热电项目

	地理位置
	公司位于平度市青岛路112号，项目位于平度市经济开发区登州路南，海州路东

	联系人
	鞠明礼
	办公电话
	13515422728
	陪同人员
	李湘慧

	现场调查人员
	朱琳琳、许建波
	调查时间
	2016.5.6

	采样人员
	李鑫、朱琳琳
	采样时间
	2016.5.17

	检测人员
	阚京权、王成峰
	检测时间
	2016.5.17-20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粉尘：煤尘、矽尘、电焊烟尘；

化学有害因素：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氨、盐酸、氢氧化钠、氧化镁、锰及其化合物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乙酸乙酯； 

物理因素：噪声、高温、工频电场、电焊弧光。

	检测结果
	上煤巡检岗位煤尘（总尘）的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超出职业接触限值要求，其他不超标。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本项目属于火力发电（燃煤发电），项目属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。
项目已采取的防尘毒、防噪声、防暑降温等防护设施，基本符合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Z1-2010）的相关要求，但个别检测点粉尘浓度超标，因此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。个体防护用品、建筑物设计、采暖、通风、空气调节、辅助用室的设置符合标准要求，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健康体检，公司已经根据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、措施和建议在职业卫生管理、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与告知、职业病防护用品等方面进行了整改，在应急救援、职业健康监护、职业卫生档案方面应进行持续整改，基本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对存在不足问题建设单位应按专家组意见及修改后的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》的建议进行整改，整改后由专家组审查后通过。


